
政大法學評論

徵稿規則

 

第一條           本刊為定期刊物，自第七十七期起，一年六期，分別於每年二月、四月、六月、八月、十

月、十二月出版。

 

第二條           本刊英文版電子期刊自2003年起出刊，每年出版一至二次，文稿均由本刊中英文稿件中選

取，本刊亦得選擇將來稿或其譯文僅刊登於英文版電子期刊，凡來稿為華人地區法律之比較

者，將優先譯刊。不同意將來稿刊於電子期刊者，請先註明。

 

第三條            凡有關 法學論著、譯稿、書評、實務評析、研討會論文及兩岸研究六類均歡迎投稿，並請

註明所屬類別。文章字數過多者，總編輯得視情況決定分期刊登。文稿引證請依學術慣例，

並統一於文末列具參考文獻。有關註解格式必須與本系「政大法學評論論文註解範式」所規

定者一致（本系網址：h t t p : / /www. l a w . n c c u . e d u . tw / c o m m e n t / c o m m e n t_ 0 1 . a sp ? i t e m =3 ）。來稿

如無註解、一稿數投、全部或主要部分已在其他刊物或將在其他刊物發表者，數不刊登。 

 

第四條            本刊歡迎中外文稿件，以不超過5萬字為原則。如係譯稿，應附記原文及原作者同意書。

 

第四條之一     來稿為二人以上共同撰寫者請於稿件中註明作者順位、分工情形，並檢附各作者同意聯名投稿

之書面文件。(檔案下載：政大法學評論聯名投稿同意書 )

 

第五條            來稿均應附十個左右的中英文關鍵詞、三百字左右之中文摘要及五百字以下之英文摘要。經

審查通過決定採用之稿件其英文篇名、關鍵詞與摘要，本刊均得潤飾，並載於網站。

 

第六條            來稿請用打字稿，一式三份並附上磁片或光碟；使用軟體以Micros of t Off ice為原則，請寄

中華民國116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六十四號政大法律學系辦公室。非台灣地區來稿請逕

寄本刊電子信箱（E-m ail：editor  @nccu.edu. tw）。

 

第七條            本刊全部來稿均須經審查程序，審查結果將適時通知作者。作者對於已經進入審稿程序之稿

件表示撤回或一稿數投經查證屬實者，本刊得於三年內暫停接受該作者之投稿。

:

         

http://www.law.nccu.edu.tw/main.ph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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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://www.law.nccu.edu.tw/userfiles/pub/fckeditor/File/%E6%94%BF%E5%A4%A7%E6%B3%95%E5%AD%B8%E8%A9%95%E8%AB%96%E5%BE%B5%E7%A8%BF%E7%B0%A1%E5%89%87%E7%AC%AC%E5%9B%9B%E6%A2%9D%E4%B9%8B%E4%B8%80%E9%99%84%E4%BB%B6080905.do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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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://www.law.nccu.edu.tw/inter/super_pages.php?ID=inter1
http://www.law.nccu.edu.tw/service/super_pages.php?ID=service1
http://www.law.nccu.edu.tw/page4/news.php?class=501
http://www.law.nccu.edu.tw/review/super_pages.php?ID=review1
http://www.law.nccu.edu.tw/spaper/archive.php?class=601
http://www.law.nccu.edu.tw/photo/album.php?CID=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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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條            稿件一經刊登，文責自負；本刊原則上不給付稿費，但贈送抽印本二十份。

 

第九條            稿件刊登三個月後，所有稿件將收入本校圖書館學術期刊全文資料庫，供圖書館使用者查

閱。

 

第十條            投稿著作經本刊刊登後，所有列名作者同意本刊得以非專屬授權方式再授權經本刊授權之資

料庫，並得以數位方式為必要之重製、公開傳輸、授權用戶下載及列印等行為。為符合資料

庫編輯之需要，並得進行格式之變更。授權資料庫利用，若係有償，由本刊及作者均分。作

者交付稿件時，應一併附上著作權授權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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